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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更新中外合作油（气）田开采企业名单的通知 

财税〔2023〕51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税务局： 

根据海洋油（气）企业经营变化情况，现就销售或租赁海洋工程结构物适用

出口退税政策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对《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2〕39 号）附件 3 中“二、海上石油天然气开采企业的具体范围”所

列企业进行调整，具体如下： 

（一）在“（一）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及其下属企业”项下企业中删除中海

石油（中国）有限公司荔湾作业公司、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文昌 13-1/2 油

田作业公司。 

（二）在“（二）中国海洋石油对外合作公司”项下企业中增加博道长和石

油有限公司、哈斯基石油作业（中国）有限公司、爱思开新技术株式会社和爱思

开尔世恩株式会社，并删除台南-潮汕石油作业有限公司。 

（三）对“（四）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下属企业”项下企业名称进行变更：

将“胜利石油管理局海洋钻井公司”调整为“中石化胜利石油工程有限公司海洋

钻井公司”；将“中国石化集团上海海洋石油局”调整为“中国石化集团上海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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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石油局有限公司”；将“上海海洋石油勘探开发总公司”调整为“中石化海洋

石油工程有限公司”。 

二、《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明确金融 房地产开发 教育辅助服务等增值

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6〕140 号）第十七条“中外合作油（气）田开采企

业”按上述调整后的企业名单执行。 

三、本通知自上述企业设立登记、注销登记或变更登记之日起执行。 

 

财政部 税务总局 

2023 年 10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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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关于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 

财关税〔2023〕17 号 

 

国家消防救援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财政局，海关总署广东分署、各直属海关，国家税务总局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税务局： 

为支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建设，现将有关进口税收政策通知如下： 

一、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

伍进口国内不能生产或性能不能满足需求的消防救援装备，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

增值税、消费税。 

二、享受免税政策的装备列入《消防救援装备进口免税目录》（见附件 1）。

该目录由财政部会同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工业和信息化部根

据消防救援任务需求和国内产业发展情况适时调整。 

三、国家消防救援局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各级队伍进口列入《消防救

援装备进口免税目录》的装备出具《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进口消防救援装备

确认表》（见附件 2）。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各级队伍凭《国家综合性消防救

援队伍进口消防救援装备确认表》，按相关规定向海关申请办理消防救援装备进

口免税手续。 

四、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至本通知印发前，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进口

的装备所缴纳的进口税款，符合本政策规定的，依申请准予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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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免税进口消防救援装备管理办法》，

明确进口单位条件，以及免税消防救援装备进口后登记、使用、管理要求。 

六、国家消防救援局每年对上一年度的政策执行情况进行总结评估，汇总分

析进口装备货值和免税额、政策执行效果、存在问题等，并对主要进口装备分类、

分单位进行统计，以上形成报告于每年 3 月 31 日前函告财政部，抄送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 

附件： 

1.消防救援装备进口免税目录 

2.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进口消防救援装备确认表 

  

财政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 

2023 年 10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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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税务总局 中央宣传部关于延续实施 

文化体制改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 中央宣传部公告 2023 年第 71 号 

  

为进一步支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现将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有关

税收政策公告如下： 

一、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可以享受以下税收优惠政策： 

（一）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自转制注册之日起五年内免征企业

所得税。 

（二）由财政部门拨付事业经费的文化单位转制为企业，自转制注册之日起

五年内对其自用房产免征房产税。 

（三）党报、党刊将其发行、印刷业务及相应的经营性资产剥离组建的文化

企业，自注册之日起所取得的党报、党刊发行收入和印刷收入免征增值税。 

（四）对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中资产评估增值、资产转让或划转涉及的

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契税、印花税等，符合现行规定的享受

相应税收优惠政策。 

上述所称“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是指从事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和文化艺

术的事业单位。转制包括整体转制和剥离转制。其中，整体转制包括：（图书、

音像、电子）出版社、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新华书店、艺术院团、电影制片

厂、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影剧院、重点新闻网站等整体转制为企业；剥离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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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包括：新闻媒体中的广告、印刷、发行、传输网络等部分，以及影视剧等节目

制作与销售机构，从事业体制中剥离出来转制为企业。 

上述所称“转制注册之日”，是指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并进行企

业法人登记之日。对于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前已进行企业法人登记，则按注

销事业单位法人登记之日，或核销事业编制的批复之日（转制前未进行事业单位

法人登记的）确定转制完成并享受本公告所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 

二、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转制文化企业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一）根据相关部门的批复进行转制。 

（二）转制文化企业已进行企业法人登记。 

（三）整体转制前已进行事业单位法人登记的，转制后已核销事业编制、注

销事业单位法人；整体转制前未进行事业单位法人登记的，转制后已核销事业编

制。 

（四）已同在职职工全部签订劳动合同，按企业办法参加社会保险。 

（五）转制文化企业引入非公有资本和境外资本的，须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

政策规定；变更资本结构依法应经批准的，需经行业主管部门和国有文化资产监

管部门批准。 

本公告适用于所有转制文化单位。中央所属转制文化企业的认定，由中央宣

传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确定并发布名单；地方所属转制文化企业的认定，按

照登记管理权限，由地方各级宣传部门会同同级财政、税务部门确定和发布名单，

并按程序抄送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和税务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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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认定发布的转制文化企业名称发生变更的，如果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可

持同级党委宣传部门出具的同意变更函，到主管税务机关履行变更手续；如果主

营业务发生变化，依照本条规定的条件重新认定。 

三、经认定的转制文化企业，应按有关税收优惠事项管理规定办理优惠手续，

申报享受税收优惠政策。企业应将转制方案批复函，企业营业执照，同级机构编

制管理机关核销事业编制、注销事业单位法人的证明，与在职职工签订劳动合同、

按企业办法参加社会保险制度的有关材料，相关部门对引入非公有资本和境外资

本、变更资本结构的批准文件等留存备查，税务部门依法加强后续管理。 

四、未经认定的转制文化企业或转制文化企业不符合本公告规定的，不得享

受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已享受优惠的，主管税务机关应追缴其已减免的税款。 

五、对已转制企业按照本公告规定应予减免的税款，在本公告下发以前已经

征收入库的，可抵减以后纳税期应缴税款或办理退库。 

六、本公告规定的税收政策执行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企业在 2027 年 12

月 31 日享受本公告第一条第（一）、（二）项税收政策不满五年的，可继续享受

至五年期满为止。 

特此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 中央宣传部 

2023 年 10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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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确认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等群众团体 2024 年度—2026 年度

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72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

施条例》有关规定，按照《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通过公益性群众团体的公益性捐

赠税前扣除有关事项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20 号）有关要求，

现将 2024 年度—2026 年度符合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群众团体名单公告如

下：  

  1.中国红十字会总会  

  2.中华全国总工会  

  3.中国宋庆龄基金会  

  4.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基金会  

财政部 税务总局 

2023 年 1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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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发布《免征车辆购置税的设有固定装置的非运

输专用作业车辆目录》（第十二批）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18 号 

 

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设有固定装置的非运输专用作

业车辆免征车辆购置税有关政策的公告》（2020 年第 35 号）、《国家税务总局 工

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设有固定装置的非运输专用作业车辆免征车辆购置税有关管理

事项的公告》（2020 年第 20 号）相关规定，现将《免征车辆购置税的设有固定

装置的非运输专用作业车辆目录》（第十二批）予以发布。 

特此公告。 

附件：免征车辆购置税的设有固定装置的非运输专用作业车辆目录（第十二

批）.doc 

   

国家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 

2023 年 1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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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 江苏省财政厅 

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中国人民银行江苏省分行 江苏省医疗保障局 

关于优化调整社会保险费申报缴纳流程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 江苏省财政厅 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中国人民银行江苏省分行 江苏省医疗保障局公告 2023 年第 2 号 

 

为进一步改善用人单位办理社会保险费申报缴纳业务的服务体验，降低办事

成本，保障缴费人合法权益，我省自 2023 年 12 月 1 日起，优化调整用人单位社

会保险费申报缴纳流程。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优化调整申报缴费流程内容 

自 2023 年 12 月 1 日起，将此前实行的用人单位先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医

疗保障部门申报缴费工资，再依据两部门核定的应缴费额向税务部门缴费的流程，

优化调整为用人单位直接自行向税务部门申报缴费。具体范围是： 

（一）用人单位（含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组织，使用编外人

员的机关事业单位，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等）及其职工缴纳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含生育保险费）、工伤保险费、失业保险费。 

（二）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含生育保险费）、工伤保险费、

失业保险费。 

（三）税务部门征收的其他补充社会保险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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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报缴费方式及时限 

（一）用人单位自行向税务部门申报缴纳社会保险费。社会保险费缴费基数

和应缴费额继续按照现行计算方式确定。 

（二）用人单位向税务部门申报、调整职工缴费工资。 

2023 年已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医疗保障部门申报职工缴费工资并核定当年

缴费基数的用人单位，仅需就当年后续月份的新增职工向税务部门申报缴费工资。 

用人单位应当于每月 25 日前自行向税务部门申报应缴费额并缴纳社会保险

费，职工个人缴费部分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 

（三）用人单位因 2023 年 12 月 1 日前存在应办理未办理社会保险登记，以

及政策性补缴等特殊情形需补缴的，仍应当先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医疗保障部

门申报，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医疗保障部门核定生成应补缴费额后，再向税务

部门缴纳社会保险费。 

三、申报缴费渠道 

用人单位可以通过社保费管理客户端、电子税务局、办税服务厅等渠道办理

业务。 

四、停机切换时间 

由于税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医疗保障等部门需联合对相关信息系统进行

升级，停机切换时间安排如下： 



                                           京洲联信江苏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JIANGSU JINGZHOU LIANXIN TAX ADVISOR CO.,LTD 

 

13 
 

 

（一）2023 年 11 月 24 日 18 时至 2023 年 12 月 10 日 24 时，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门暂停办理线上线下社会保险登记、征缴相关业务、养老保险失业保险

待遇核定及支付。 

（二）2023 年 11 月 27 日 0 时至 2023 年 12 月 10 日 24 时，医疗保障部门

暂停办理企业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等线上

线下社会保险登记、征缴相关业务。 

（三）2023 年 11 月 30 日 18 时至 2023 年 12 月 10 日 24 时，税务部门暂

停办理用人单位（含机关事业单位）、城乡居民、灵活就业人员线上线下社会保

险费申报、缴纳、协议签约等业务。 

（四）2023 年 12 月 11 日 0 时起，税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医疗保障部

门恢复办理社会保险业务。 

请根据上述停机切换时间，合理安排时间办理社会保险相关业务。 

五、其他事项 

（一）社会保险登记、权益记录、待遇支付、个人参保证明和单位参保证明

开具等业务继续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医疗保障部门办理。 

（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停机切换期间，用人单位可通过江苏人社网上

办事服务大厅“用人单位用工参保预登记”模块为新入职员工办理增员申报。 

（三）用人单位在办理申报缴费业务时如有疑问，可拨打 12366 纳税缴费服

务热线咨询；其他社会保险问题可拨打 12333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咨询服务热线、

12393 医保服务热线或者 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社会保险专席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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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 江苏省财政厅 

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中国人民银行江苏省分行 

江苏省医疗保障局 

2023 年 11 月 17 日 

 

 

 

 

 

 

 

 


